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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省道 S270线鹤山赤岗村至霄南村段改扩建工程（二期）建设项

目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委托单位：鹤山市地方公路水运服务中心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单位：广东华盈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鹤山市古劳镇赤岗村至霄南村段古港线西侧

地块红线面积：86257.112平方米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菜地、空地、鱼塘、看守鱼塘的临时篷房、在建道路

地块中心经纬度：E112.930375°，N22.832842°

地块规划：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规定的第二类用地。

调查缘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联动监管的通知》（粤环发〔2021〕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联动监管的通知》（江环函〔2021〕110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对用途变更

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重度污染农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在

土地报批转为建设用地前由所在地市（区）人民政府或由其指定的有关单位负责

组织开展调查评估。

二、第一阶段调查

根据调查地块掌握的现有资料，得出污染识别结论如下：

（1）调查地块位于鹤山市古劳镇 S270 省道（古港线）西侧，总面积约

86257.112平方米。地块东至古劳村，北至西江大道，西侧和南侧均是古劳村养

殖鱼塘。地块现状为空地、鱼塘、菜地、S270道路在建。该地块调查区域拟规

划为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属于第二类用地；

（2）本次调查的地块范围内有部分区域为严格管控类耕地，主要分布在地

块北侧和中部，根据收集到的历史卫星图显示，严格管控类耕地自 2012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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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为菜地，未涉及生产活动。根据收集到的《2023 年鹤山市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项目验收报告》，该报告中有两个土壤采样点恰好在本次调查地块涉及到的

三类地内，根据该报告检测数据可知，采集的两个土壤样品检测结果虽然超出了

农用地筛选值，但未超出 GB36600中规定的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为避免污染

识别遗漏，进行第二阶段初步采样调查。

（3）调查地块使用历史情况较为简单，历史上为农用地，最早为鱼塘、菜

地，鱼塘区域主要养殖四大家鱼、鲈鱼和桂花鱼，喂养草料、饲料，鱼塘水引自

西江，不对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4）由于该地块已征收完成，中铁五局集团省道 S270线鹤山赤岗至霄南段

改扩建工程项目部于 2023年 12月对地块进行场地平整工作，平整土壤来源于距

离该地块 3.2公里外的旺村茶坑顶的山坡土，平整期间并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等；

（5）经过现场踏勘，地块大部分区域为菜地和鱼塘，地块南侧在建道路区

域原始地貌已发生破坏，南侧在建道路区域在三通一平建设过程中，于旺村茶坑

顶的山坡上大约挖出 10000立方的山坡土，填入本次调查地块南侧（从鹤山市慈

善安老院外南侧约 100米至信一品农庄南侧）的水塘内，填土深度为 1~2米，填

土来源周边有 5个生产企业，其中广东浦鸿半导体有限公司、广东聚盈化工有限

公司、省道 S270项目部临时混凝土搅拌区域无生产废水产生，广东汇龙涂料有

限公司废水主要污染物指标是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磷（以 P计）动

植物油，悬浮物，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色度，无《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指出的污染物，该厂废水排入市政管道后，纳入沙坪

街道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管道未经过填土来源区域。广东万得福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只做销售，不涉及生产。因此填土来源周边企业对填土来源山坡土壤造成污

染的潜在影响较小。

（6）根据人员访谈，地块空地、菜地和平整期间，范围内及周边不曾发生

污染事故、无重点行业。历史上不存在工业企业，无有毒有害物质的运输、储存、

装卸状况；地下无储罐、储槽的管线情况；地块内无变压器、放射源、污水池等

污染排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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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过调查访谈、现场踏勘、资料收集以及卫星云图查阅可知：调查地

块周边范围内大多为鱼塘、居民区等，不会对本地块造成污染。

影响调查地块的周边因素主要有地块北侧严格管控类耕地和南侧的填土区

域，其中填土区域可能存在有机物污染，周边企业的原料和粉尘废气中含有有机

物，可能对本调查地块造成影响。

综上，调查地块历史情况较为简单，不存在工业生产活动，但根据《关于进

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的通知》（江环函〔2021〕110号）的要求，

重度污染农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在土地报批转为建设用地前由所在地市

（区）人民政府或由其指定的有关单位负责组织开展调查评估。因此受鹤山市地

方公路水运服务中心委托，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单位对地块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工作，进一步确定场地是否存在污染情况。

三、初步采样调查

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广东省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试行）》等相关

技术文件要求，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采样布点结合第一阶段结论，采用系

统随机布点法与专业判断布点法，进行点位布设。

本次调查地块面积为 86257.112m2，地块内全部按照非重点区域按 10000 m2

（100m×100m网格）布点，在项目地块内共设置土壤采样钻孔点 17个、表层

土壤点位 2个，共采集土壤样品 60个（不含平行样）。分析了 pH、含水率、《土

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中的 45项污染物以及石油烃（C10-C40）。同时在项目地块内共布设了 3个浅层

地下水监测井，采集了地下水样品 3个（不含平行样），共分析了 pH、浑浊度、

重金属（镉、汞、镍、铅、砷、铜、六价铬）、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等指

标。在地块内选取了 11个封闭水体共布设了 11个地表水采样点、11个沉积物

采样点，采集了地表水样品 11个、沉积物样品 11个（不含平行样）。

通过上述工作的开展，取得以下结果：

（1）土壤检测结果分析与结论

①项目地块内土壤 pH值在 5.21~8.9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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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项目地块内土壤含水率在 3.5%~36.7%之间

③项目地块内土壤 pH值、重金属、石油烃（C10-C40）等指标有检出，检出

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的风险筛选值，其他指标均未检出，因此地块

的周边活动并没有对地块的土壤造成污染。

（2）地下水监测结果和分析

①地下水监测因子中重金属铜未检出，重金属（六价铬、砷、汞、镉、铅、

镍）有检出，但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IV类标准

限值。

②地块内的地下水 pH 检测值在 6.4至 7.0区间，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IV类标准值要求。

③项目地块地下水浑浊度的检测值均大于 10NTU，不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IV类标准值要求。超标的主要原因为采样时间为雨天

之后，地下水位抬升，井管内外的水位差值使井管外的少量细粒泥质、砂质颗粒

随地下水从缝细进入井管造成。

由于地块今后不进行地下水开发利用，且浑浊度为物理指标，浑浊度超标对

人体健康无明显影响，不需开展详细调查。

（3）沉积物检测结果分析与结论

①项目地块内沉积物 pH值在 5.3~7.31之间。

②项目地块内沉积物含水率在 18.4%~53.2%之间

③项目地块内沉积物 pH值、重金属等指标有检出，检出值均低于《土壤环

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

用地的风险筛选值，其他指标均未检出，因此地块的周边活动并没有对地块的内

水塘内的沉积物造成污染。

（4）地表水监测结果和分析

①地表水监测因子中重金属镉、铜、镍均未检出，六价铬、砷、汞、铅有检

出，但均低于《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Ⅲ类标准。

②项目地块地表水 pH检测值在 7.0至 7.8区间。

四、初步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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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地块初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项目地块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均

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二类用地的风险筛选值，项目地块土壤污染风险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项目

地块满足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的使用要求，因此项目地块不需要进行土壤

污染状况详细调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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